
育兒津貼作業流程（須約1個半至2個半月期間） 

www.society.taichung.gov.tw 

受理
申請 

建立系
統資料 

每月15日深夜開
始系統比對，其
比對資料為： 
1.投保資料 
2.財稅資料 
3.稅籍資料 
4.經濟狀況 
5.互斥福利項目 
6.已領福利項目 

10日審核
完成比對
資料，於
22日前後
完成並寄
出通知書 

每月最
後一日
撥款 

15日前(含15日)的
申請資料，於當月
15日深夜(16日凌晨)
開始系統比對 

16日後的申請資料，
於次月15日深夜開
始系統比對 

15日前的申請
資料，於次月
10日完成系統
比對 

16日後的申請
資料，於次次
月10日完成系
統比對 

資格
符合 

接到通
知後提
申覆 

資格不
符合 

接到通知次日起
30日內提出申覆
且通過 

接到通知次日起
逾30日提出申覆，
視為重新申請 

執行
單位 

區公所 系統廠商與社
會及家庭署 

區公所 社會局 


